
082017.6.28 ❘ 星期三
责任编辑：邵敏宸 ❘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211162 13857101115天 平

法院公告
2017年6月28日

（2016）浙0421民初4689号
浙江中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嘉兴美通电气有

限公司：原告嘉兴市驰博管桩有限公司天凝分公
司与被告浙江中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嘉兴美通
电气有限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无法送达或无人查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浙江中海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嘉兴市驰博管桩有限
公司天凝分公司定作款 339300 元，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5 日内支付；二、被告浙江中海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嘉兴市驰博管桩有限公司
天凝分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以定作款 169650 元
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
昨率的 1.5 倍，自 2016 年 9 月 10 日计算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5 日内支付；
三、被告浙江中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
嘉兴市驰博管桩有限公司天凝分公司为现实债
权而支付的律师代理费 18333 元，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5 日内支付；四、被告嘉兴美通电气有限
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6775
元，诉讼保全费217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595元，
由被告浙江中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嘉兴美通电气
有限公司承担。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762号

潘弘炳、何建春：本院受理原告彭芬锁与被告潘
弘炳、何建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无法送达或无人查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潘弘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5 日内归还原告彭芬锁借款本金 20000 元；二、
被告潘弘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5 日内支付原告
彭芬锁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以借款本金 20000 元
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
2017 年 3 月 1 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给付日止）；
三、被告何建春对被告潘弘炳的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50元，
由被告潘弘炳、何建春负担。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1861号

天 台 县 华 兴 线 路 板 厂（组 织 机 构 代 码
774373193）：本院受理原告新东方油墨有限公司
诉被告天台县华兴线路板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你单位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本院
（2017）浙 0483 民初 1861 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上述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847号
沈伟萍、陈炎龙：本院受理原告丁强与被告沈伟

萍、陈炎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84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476号

陈建敏：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大爱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上
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614号

陈雪强：本院受理原告李俊武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474号

董荣林：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大爱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上
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745号

潘伟琦：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吴兴杰盛油漆商行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送达后
的15日。该案定于2017年9月25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康山人民法庭第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693号

王连江：本院受理原告陈雪良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885号
张惠芳：本院受理原告甄安强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17号

陆健康、施金祥、闵爱珠：本院受理原告庄万楼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 0503 民初 217 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
知书、关于预交上诉费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828号

沈红兵：本院受理原告龚发焕与被告沈红兵离婚
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
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须
知、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告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规定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0月9日9
时00分在本院双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362号

被告：朱国强，男，1968年11月12日出生，汉
族，住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姚庄村钮家埭7号。

本院受理原告汤金美与被告朱国强离婚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 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
30日。本案定于2017年10月13日9时30分在本院
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753号

沈明华、冯红霞:本院受理原告陆勤锋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503民初75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18号

陆健康、宋佳：本院受理原告庄万楼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503民初218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关于
预交上诉费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14号

蒋国柱：本院受理原告庄万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3民初214号
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关于预交上诉费等有关
事项的通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0号

沈明明、钱丽华：本院受理原告张荣华诉你们合
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3民初20
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关于预交上诉费等
有关事项的通知。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8019号之一

裘小萍：本院受理原告章金成与被告裘小萍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 0523 民初 8019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2653号

杜苗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安吉支行与被告杜苗芳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
令：1、被告偿还信用卡 5240470004560441，透支款
本金 96333.91 元及支付透支利息 26339.67 元、违约
金 7500 元，共计人民币 130173.58 元（信用卡透支
利息、违约金计算至 2017 年 4 月 5 日止，以后透支
利息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每日万分之五支付、
违约金按信用卡领用合约预定每月按最低还款额
未还部分的 5%支付至结清）；2、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
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
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定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
10点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
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5067号

曾丽晶：本院受理原告蔡国建诉被告曾丽晶离
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曾丽晶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1638号

张鹏、洪珍珍：本院受理原告徐登架与被告张
鹏、洪珍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782 民初 1638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991号

陈建义、许春丽：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
乌分行诉被告陈建义、许春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被告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 0782 民初 991 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武商初字第1438号

浙江太平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创达工贸有限
公司、吕泽亮、汪秋平、吕春华：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县支行与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财产保全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请求判令：
1、被告浙江太平工贸有限公司归还原告借款本
金人民币 2000 万元及利息；2、原告对被告浙江
太平工贸有限公司提供抵押的房地产在人民币
6633 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3、被告浙江
创达工贸有限公司、吕泽亮、汪秋平、吕春华在
3500 万元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并定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上午9时在
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武义县人民法院

耐心细致 恪守底线
整理好手里的卷宗，抬手看一眼手表，宋才学才意识到时间又

到了晚上8点多，与女儿约好的大餐估计又要泡汤了。
当天是周二，每周的这天下午，是鹿城法院宋才学法官的固定

接待日，下午两点不到，法院接待大厅已经被当事人围了个满满当
当。宋才学说，自己就像个门诊医生，半天里需要接待各式各样的
当事人，告知他们目前案件的进度。

“作为执行法官，我们一直在路上，为了能够让当事人及时了解
案件的进展情况，法院执行局推出了固定接待日，方便当事人与经
办法官沟通，以促进案件的顺利进行。”宋才学说。

据了解，每周半天的接待日，宋才学平均要接待三四十位当事
人，他饱满的工作热情、扎实的工作作风、严谨的工作态度得到了当
事人的高度肯定。

申请执行人向执行法官送锦旗，是常有的事，但是，被执行人给
执行法官送锦旗，那可不多见。宋才学就收到过被执行人送给他的
锦旗。

那是一个普通的执行案件，但是被执行人王某却有很多困惑，
他曾多次找到宋才学询问案件进展，宋才学每次都非常耐心细致地
为他解答，案件的办理过程中，王某多次看到宋才学为他的案件加
班加点，心里十分感激。尽管最后王某的房子被法院依法处置，但
案件结束后，为了表示理解和感谢，王某给宋才学送去了锦旗。

“在执行一线工作了四年多时间，我深切体会到作为执行人员，
要常怀敬畏之心，恪守职业道德。要用‘公心’对待每一个案件，以

‘诚心’善待每一名当事人，以‘热心’帮助困难群众，以‘耐心’打消
群众疑虑。”宋才学说。

2016年，宋才学办结各类执行案件646件，动产、不动产移送拍
卖65件，移送评估181件，实际执行到位金额近3亿元。在执行一线
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他办结的各类执行案件达1800多件。

勤于钻研 创新执行
成绩的背后，有辛勤的付出，也有开拓创新的魄力和勇气。
2016年鹿城法院受理了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件，经办

人就是宋才学。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态度非常消极，拒不腾空
位于上海的被抵押的厂房和别墅。眼看着房产腾空的最后期限到
了，宋才学无奈之下决定对房产采取断电措施。

“本院之前没有在异地（上海）采取过断电执行的措施，加上异
地电力部门协助法院断电也尚属首次，协调阻力非常大。”宋才学
说。为此，他与上海电力部门沟通了近两个月，除了函件往来，宋才
学还多次前往上海组织协调此事。他一方面向上海电力部门出示
浙江省内停电腾空的典型案例，另一方面也找出相关的法律依据，
打消电力部门的重重顾虑。最终，宋才学率先在异地实施了停电措
施，为鹿城法院破解执行难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具体的执行工作中，我觉得需要把执行工作放在当地政治、
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去考虑，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做到案结事了。”
宋才学深有感触地说到。在2016年清理执行积案活动中，他针对不
同案件制定相应的执行方案，经常放弃双休日，加班加点，攻克了一
批执行积案。

宋才学说：“作为从事具体执行工作的实践者，需要不断思考执
行工作的新方法，新路子。我将不忘初心，踏实走在执行路上。”

宋才学：公心办案 诚心待人

本报记者 王春苗

说起温州市鹿城区
法院的宋才学，在很多同
事眼中，他是位兢兢业
业、踏实肯干的“老黄
牛”，这位从行政庭、西郊
法庭、法警队、立案庭辗
转到执行局的执行法
官，一路走来，荣誉满
满：他于2011－2013年
连续三年获“优秀公务
员”称号，2009年至今，
每年都能斩获殊荣，今
年又当选为全省第二届
“最美执行干警”。


